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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教育局文件  
 

丽教基〔2021〕56 号 

 

 

丽水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丽水市中小学数字家长学校建设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市直学校（单位）： 

为进一步推进家校协同育人，做好中小学数字家长学校建设

工作，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推进浙江省中小学数字家

长学校建设的通知》（浙教办函〔2020〕155 号）要求，现将有

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提高认识，扎实推进 

数字家长学校建设是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

作的指导意见》《浙江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》的重要工作载体，

也是 2021 年全省为民办实事项目，各地各校要提高工作站位，

领会价值意义，持续做好数字家长学校的管理工作，把培育家长

教育理念和水平作为提高办学治校水平、推进教育教学减负增效

的重要环节。 

二、明确任务，对标创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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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明确数字家长学校创建任务。确保 2021 年末全市 25%的

学校创建数字家长学校（至 2025 年底 70%的学校创建数字家长

学校）。数字家长学校每年要向家长推荐家庭教育学习资源数量

不少于 20 个。在学校指定的数字家长学校学习平台完成注册的

家长比例不少于 60%（家长注册人数/学生总数）。家长在数字家

长学校学习平台每年人均学习不少于 4次（家长完成线上学习总

人次/学生总数）。 

2.选择数字家长学校创建模式。选用省平台进行创建的学

校，要由区县或学校向省教育技术中心提出申请，在省平台移动

端（“之江汇”教育广场 APP 家长端）完成数字家长学校创建。

选用其他平台创建的学校，要做好平台维护工作，确保正常展示，

链接入口显著，基本功能完善。如使用微信公众号平台的学校，

应将数字家长学校的链接入口设置在公众号下方导航栏，方便家

长查阅。 

3.丰富数字家长学校教育资源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根据相关

文件要求，定期组织开展优质家庭教育资源空间和家庭教育指导

课的评比、约课活动，征集优秀数字家长学校教育资源，提供数

量充足、质量良好、效果明显的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教育资源

服务。 

4.壮大数字家长学校师资队伍。各地要利用好、培育好、组

建好教育系统内部有家庭教育专长的教师队伍，充分融合妇联、

关工委、检察院等部门以及家庭教育专业组织的家庭教育专家，

常态开展家庭教育师资培训，组织开展建设团队和家庭教育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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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的评优评先工作，持续提升数字家长学校的师资队伍能力和水

平。 

5.用好数字家长学校教育平台。中小学数字家长学校要与中

小学校实体家长学校紧密结合，以“互联网+”思维，通过数字

化学习平台和学习资源，跨时空面向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，传

播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，有效提升家长素养和家校共育水平。 

三、协同推进，强化保障 

全市中小学数字家长学校建设工作由市教育局统筹协调，各

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具体落实与推进。教育技术部门要指导、督

促数字家长学校完成平台的搭建、完善、使用和维护；教研部门

要指导数字家长学校（平台）开展课程资源建设工作。要定期开

展数字家长学校创建督查，并将结果纳入年度教育提质行动考

核。要加强对数字家长学校的宣传和推广，形成浓厚的家校共育

氛围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丽水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29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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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29日印发 

 


